
2010年考研政治辅导：唯物辩证法与质量互变规律考研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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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8_80_83_c73_595838.htm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

科学 1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①联系的观点和孤立的观

点的对立。辩证法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，主张世界上的一切

事物处于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、相互制约之中；形而上学用

孤立的观点看问题，夸大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对立和区别。 

②发展的观点和静止的观点的对立。辩证法用发展的观点看

问题，主张事物不仅存在着量变，同时存在着质变；形而上

学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，或者绝对否认事物的运动、变化，

或者把事物的变化仅仅归结为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。 ③

全面的观点和片面的观点的对立。辩证法用全面的观点看问

题，主张整个世界是一个统一整体；形而上学用片面的观点

看问题，以偏概全。 ④矛盾的观点和否认矛盾观点的对立。

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，是事物发展的

源泉；形而上学则否认矛盾，从而陷入用孤立、静止和片面

的观点看问题的泥淖之中。 是否承认矛盾是辩证法和形而上

学根本对立的焦点。 2。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体系 ①唯物

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是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。 ②唯物辩

证法的基本规律有三条：其一，对立统一规律(又叫矛盾规

律)，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；其二，质量互变规律

，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；其三，否定之否定规律，它揭

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。 ③唯物辩证法包括一系列的基

本范畴，主要有：本质和现象、内容和形式、原因和结果、

必 然性和偶然性、现实性和可能性，等等。 质量互变规律 (



一)质、量、度 1。质 ①质的含义。质是使事物成为自身而与

他事物相区别的一种内在规定性。 ②质和事物的关系：质和

事物是不可分的。凡质，总是一定事物的质；凡事物，总是

具有一定质的事物。质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。 ③质和

属性的关系： 属性的含义。属性是一事物和他事物在相互联

系中表现出来的质。 属性是质的表现，质通过属性表现出来

。 质由该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。由于矛盾往往是复杂的

，所以事物的质和属性往往具有多样性。 ④认识质的意义： 

其一，认识事物的质是认识事物的基础。只有认识了事物的

质，才能知道这个事物是什么，才能把该事物同其他事物加

以区分。 其二，认识事物的质是认识事物的起点。只有先认

识了事物的质，才能进而认识事物的量。这也就是通常所说

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起点。 2。量 ①量的含义。量是事

物的规模、发展程度和速度以及它的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

列组合等可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。 ②量和事物的关系：量和

事物是不可分的。凡量，总是一定事物的量；凡事物，总是

具有一定量的事物。量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直接同一的。 ③量

具有多样性。 ④认识量的意义：认识事物的量是认识的深化

和精确化，定量分析固然要以定性分析为基础，但定量分析

同时又使定性分析更加准确。 3。度 ①度的含义。度是事物

质和量的统一，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限度。 ②关节点的含

义。关节点是指一定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的最高界

限或最低界限，是度的两端的极限。 ③度是质和量的统一。

一方面，量中有质，质中有量；另一方面，质和量相互规定

，一定的质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，一定的量又规定着质的稳

定性。 ④认识度的意义： 其一，度是质和量的统一。把握事



物的度，可以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事物，做到胸中有数，定性

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。 其二，把握事物的度，要求我们在

实际工作中掌握“适度”的原则，不能随意超出事物所允许

的范围。 (二)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 1。量变和质变的含义

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，表现为不显著的变化

。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，表现为根本

性的显著的变化。 2。区分质变和量变的根本标志是事物的

变化是否超出了度的范围 在度的范围之内的变化属于量变，

超出了度的范围的变化属于质变。 3。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

系 ①任何事物的变化总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先从量变开始的

。 ②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。量变是质变的必要

准备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。 ③质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。

一方面，质变体现并巩固着量变的结果；另一方面，质变又

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。 ④量变可以转化为质变，质变又可以

转化为量变。如此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，体现着事物的永恒

的变化和发展。 4。要反对割裂量变和质变的两种形而上学

观点 一种是只承认质变而否认量变的激变论；另一种是只承

认量变而否认质变的庸俗进化论。 (三)质量互变规律的普遍

性和复杂性 1。质量互变规律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、人类社

会和思维领域，它是一条客观规律 2。质量互变规律具有复

杂性 ①量变和质变形式的多样性： 量变的多样性：其一，数

量的增减引起事物的质变；其二，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

列次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(即场所的变更)引起质变。 质变

的多样性： 其一，爆发式飞跃，这种飞跃表现为剧烈的外部

冲突的对抗形式，用于解决对抗性矛盾。 其二，非爆发式飞

跃，这种飞跃不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和对抗，用于解决非对



抗性矛盾。 ②量变和质变的相互渗透： 其一，量变中渗透着

质变，表现为总的量变过程中发生部分质变，部分质变又分

为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两种形式。 阶段性部分

质变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

，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。 局部性部分质变是指事

物全局的性质未变而其中某些部分发生了性质的变化。其二

，质变中渗透着量变，表现为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。质变

过程中的量的扩张，是指事物进入质变过程以后新质因素有

量的的扩张，旧质因素有量的消亡，直到完成质变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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